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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签劳动合同 丈夫做“幕后代工”
被解约后状告单位索双倍赔偿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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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同时诈骗多名女性获刑5年

（上接 A6版）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 45 号， 部

位： 1 层； 房地产权证号： 沪 （2018） 虹字

不动产权第 003004 号； 建筑面积： 57.67 平

方米； 房屋类型： 店铺。

起拍价： 350 万元 协议价： 50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至 10

月 22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小姐 闵小姐

021-65857708 400-021-689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南新村 54 号

102 室， 房地产权证号： 浦 2009084890； 建

筑面积： 28.30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寓。

起拍价：159 万元 网络询价：225.8484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0 月 18 日 10 时至 10

月 21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小姐 闵小姐

021-65857708 400-021-6899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清溪路 400

弄 7 号 502 室（建面：58.22平方米，新工房 2）

起拍价： 158 万元 评估价： 225.71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城拍卖行

联系人： 牛先生 021-65399288、 65731200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奉贤区公谊路 288 号 12

幢 1-10 层厂房及地下 1 层车库及人防,房屋

1-10 层建筑面积： 35662.82 平方米， 工厂；

地下一层人防建筑面积： 4195.29 平方米，

其他； 地下一层车库建筑面积： 958.64 平方

米， 其他， 合计总面积： 40816.75 平方米

起拍价：17771.6 万元 评估价：25388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0 月 26 日 10 时至 10

月 29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城拍卖行

联系人： 牛先生 021-65399288、 65731200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闵行区宝城路 158 弄 45

号 604 室 （幢号 29）， 建筑面积： 156.58 平

方米， 公寓。

评估价： 1060 万元 起拍价： 742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至 10

月 28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城拍卖行

联系人： 刘老师 021-65399288、 65731200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1： 四川省攀枝花市迤沙拉大道

1269 号 9 幢 27-2 号住宅房， 建筑面积：

139.97 平方米

评估价： 101.1 万元 起拍价： 80 万元

拍卖标的 2：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攀缘巷

1 号 6 栋 2 单元 13 号住宅房， 建筑面积：

71 平方米

评估价： 28.9 万元 起拍价： 23 万元

以上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标的 3：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933 号

508 室办公房， 建筑面积： 128.66 平方米

评估价： 784.35 万元 起拍价： 62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0 月 23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10 月 26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3818158938 王先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 保力新 （证券代码： 300116）

33043321 股

起拍价（拟定为）： 9054 万元

起拍价说明： 起拍价经合议庭合议， 以拍卖

日 2021 年 10 月 13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价乘以总股数 33043321 股为起拍价，

因股票变动影响较大， 实际起拍价在 2021

年 10 月 13 日前进行相应数据调整， 该调整

后的价格即为本次拍卖的实际起拍价。 上网

挂拍至开拍前对外公示价格为展示价格， 非

实际起拍价格。

拍卖平台： 工商银行融 e 购

拍卖时间： 2021 年 10 月 13 日 10 时起至 10

月 16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3003222801 厉先生

公告同步刊登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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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鹤沙路 201 弄

49 号 102 室住宅房，建筑面积：54.65 平方米

协议价： 220 万元 起拍价： 154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10 月 22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国泰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陈小姐 021-53063193

上海金融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1000

号 1、 2、 3 幢不动产， 建筑面积： 6242.22

平方米， 工厂。

起拍价： 5808 万元 评估价： 5808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17 日 10 时止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翁先生 15000600096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 上海市静安区场中路 1518、

1522 号全幢、 1528、 1536、 1558、 1570 号

全幢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 建筑面

积： 58077.27 平方米。

评估价： 65136 万元 起拍价： 36477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1 年 10 月 5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 10 时止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蒋女士 021-63731838 

        13248188186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沪 J99293 奔驰牌轿车

起拍价： 48,000 元 评估价： 59,0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9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021-55510091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 车辆识别号为 1GDW79CGXH 

1225790 的商务之星汽车

起拍价： 376960 元 评估价： 5890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9 月 27 日 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021-55510091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黑 A6N746 梅赛德斯 - 奔驰牌

小型轿车

起拍价： 57890 元 评估价： 827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10 月 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021-55510091

上海金融法院
拍卖标的： 蓝永强持有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深圳康美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共计 500 万股

起拍价： 19280000 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9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先生 021-55510091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俱进路 285 弄

24 号 201 室房屋， 建筑面积： 98.08 平方

米， 房屋类型： 公寓。

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356.3 万元

评估价： 509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第一次拍卖时间： 2021 年 10 月 23 日 10 时

至 2021 年 10 月 26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女士 021-63870555 转 0

    张先生 17612175927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378 弄 28 号

15 室，建筑面积：45.72 平方米，房屋类型：公寓

起拍价： 216.3 万元 评估价： 309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1 年 10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鄢先生 021-66501116/66501311

    凌先生 13681688283

（完）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由于自己不便与公司直接签约，

张先生便灵机一动让远在外地的妻子与公司签

约， 他则成为了“幕后代工者”。 然而， 这样

的工作模式仅仅维持了 8 个月， 就被公司叫停

了。 公司以和张先生妻子所签劳动合同违法，

张先生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为由， 单方解除了劳

动关系。 于是， 张先生将公司告上了法院， 要

求判令该公司支付他在此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

双倍工资差额 4.6 万余元。 日前， 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张先生告诉法官， 因其履历优秀且持有法

律职业证书。 为了让他就职于公司， 上海某知

识产权代理公司提出由张先生提供劳动， 但公

司与他的妻子签订劳动合同， 工资按实际提成

计算， 保底工资为 5000 元， 低于其他同等条

件的专利工程师。 然而在工作了 8 个多月后，

公司打电话告知张先生， 公司已决定辞退他。

张先生不同意被“炒鱿鱼”， 他便将妻子怀孕

的情况告知公司。 随后， 公司要求张先生接受

降薪， 张先生未接受。 此后公司虽然告知张先

生将继续按照保底提成 5000 元履行合同， 但

向张先生分配多个工作任务。 之后公司将张先

生移出微信工作群， 并停用了他所有工作权限

包括工作邮箱。 公司表示， 与妻子所签劳动合

同违法， 张先生又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为由， 单

方解除了劳动关系。 此后， 张先生申请了劳动

仲裁， 但他不服仲裁裁决， 故诉至法院， 请求

判令公司支付他在此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

工资差额 4.6 万余元。

对于为何让张先生的妻子“吃空饷”， 而不

与张先生签署劳动合同， 公司也表示内有隐情。

公司说， 当时张先生为了办理律师实习手续， 主

动向公司提出不直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而是

以他配偶的名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为他

配偶缴纳社保并发放工资， 劳动合同实际由他履

行。 一段时间过后， 公司还是认为这个合同存在

法律风险， 故要求与张先生签订劳动合同， 但张

先生予以拒绝。 公司负责人告诉法官， 公司与除

张先生之外的全部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 不可

能不与张先生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确认与张先生

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 也按月足额发放了工资。

公司认为即便计算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也应该将提成等非常规性收入排除。 为此公

司请求法院驳回张先生全部诉请。

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

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

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张先生

和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经双方协商一致，张

先生以其配偶的名义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该

份劳动合同上张先生配偶的签名是由张先生代

签，并由公司将工资发放至其配偶银行账户。公司

亦从未否认过与张先生建立劳动关系，综上可见，

公司并非恶意不与张先生签订劳动合同， 故张先

生要求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

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依法驳回了张

先生全部诉讼请求。 （文中均系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田娜

本报讯 2017年至2021年， 一名男子

通过“SA”“豆瓣”等各大交友网站及航空

公司投诉渠道搭识多名“女友”，以谈恋爱

为名或通过承诺汇款转账等方式骗取多名

“女友”信任，为其支付酒店住宿和机票费

用等，共计50余万元。 近日，静安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该名男子吴某提起公

诉，法院审理后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

今年 2 月， 吴某通过交友软件搭识被

害人小珍， 约好吴某飞往小珍所在城市

“奔现”。 吴某谎称自己是外企高管， 制作

了一张虚假汇款凭证发给小珍， 说他已转

账给小珍 1 万美金， 让小珍帮忙垫付机票

和酒店费用。 事后， 小珍并没有收到汇

款， 多次让吴某归还自己垫付的机票及酒

店费用 3000 多元， 吴某却以各种理由推

脱， 小珍最终报案。

同年 3 月， 公安机关在广州白云机场

把吴某抓捕归案。 经查， 吴某通过各大交

友网站物色有钱有颜的女性， 骗得女性信

任后便打“飞的” 过去“奔现”， 让女性

帮其先行垫付机票和酒店费用， 事后却找

各种借口推脱， “冷处理” 拒不还钱， 直

至最后不了了之。 以此种诈骗手法， 吴某

还骗取除小珍之外的 3 名女性被害人

8000 余元、 9000 余元、 4000 余元。

除了骗取“小钱”，2017 年 4 月，年仅

22 岁的吴某还冒充“富二代”以谈恋爱为

名骗取小欣的信任，并谎称身份证遗失，

让小欣帮其支付酒店和机票费用 5 万余

元。 因频繁乘坐飞机，2019 年 4 月，吴某

搭识某航空公司乘务员小薇。 他告知小

薇自己是某公司高管， 因工作需要经常

飞往全国各地出差， 骗取小薇为其支付

酒店和机票费用等高达 30 余万元。 直至

案发，小薇还被蒙在鼓里。 2020 年 9 月，

吴某也以相同手法， 搭识了某航空公司

乘务员小萍，吴某以银行卡遗失、公司亏

损等事由， 骗得小萍提供本人信用卡供

其使用并为其转账支付共计 12 万余元。

甚至，吴某和小萍的“恋爱”已经到了谈婚

论嫁的地步。事实上，这都是吴某的骗钱伎

俩，他在老家已有订婚的未婚妻。

到案后， 吴某主动供述了公安机关尚

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并在家属帮助下退赔

了被害人损失， 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吴

某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文中均系化名）


